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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尤洛卡矿业安全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超募资金使用计划之核查意见 

 

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海证券”）作为尤洛卡矿业安全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山东省尤洛卡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尤

洛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

募资金使用》等有关规定，经对尤洛卡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投资设立全资子

公司尤洛卡（北京）矿业安全工程有限公司（最终名称以登记机关核准为准）进

行了尽职核查，发表保荐意见如下： 

一、尤洛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尤洛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955 号文核准,向社会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034 万股,发行价格每股 48.65 元,募集资金总

额为 50,304.10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3,965.15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46，

338.95 万元,超募资金为 31,299.47 万元。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7 月 29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

了立信大华验字【2010】096 号《验资报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存放于公司

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根据《山东省尤洛卡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招股说明书》,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15,039.48 万元投资于“煤矿顶板安

全监控设备扩建及技术改造项目”。募集资金净额超出部分的 31,299.47 万元将

投资于“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二、本次计划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尤洛卡（北京）矿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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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工程有限公司”的核查情况及意见 

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和实际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本次拟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的超募资金中的 5,000 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尤洛卡（北京）矿业安全工

程有限公司，将充分利用北京作为高端人才、高新技术、最新政策和信息的聚集

地的优势，广泛引进矿业安全方面的高端人才，致力于煤矿顶板、瓦斯、水、火、

冲击地压等重大灾害的成因及防治研究，在公司已有基础之上，继续深化和扩大

矿山安全服务范围，同时承担公司在华北市场的拓展，以进一步推进公司业务的

持续发展。 

    （一）设立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 尤洛卡（北京）矿业安全工程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

商登记注册的名称为准） 

2、拟设地点:北京市 

3、注册资本:5000 万元：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黄自伟  

6、业务范围:矿山灾害成因、防治方法研究，矿山灾害探测、监测装备研发，

矿山灾害防治设备研发，矿山灾害防治新材料的研制；煤矿安全一体化解决方案

及防治工程技术研发；矿山安全技术与装备的软件开发及其服务，数字化矿山建

设与服务，技术咨询、服务、转让、培训。（具体以工商行政机关核准的经营范

围为准） 

（二）投资目的 

1、促进公司主营业务可持续发展 

尤洛卡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经营发展战略为“一个坚持、两个转变”，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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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为顶板安全服务不动摇；从传统顶板矿压监测防治到工作面、大围岩监测防

治的转变；从单一监测设备制造到安全工程服务，包括监测设备制造、安全防治

的转变。北京子公司的设立，是公司实现发展战略、吸引高端专业人才、开拓市

场的重要举措，将推动公司主营业务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更大经济效益，回报股

东，回报社会。 

2、提高煤矿自然灾害防治研究和防治水平，增强安全生产保障能力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和消费国，同时煤炭资源储存条件复杂，煤矿

地质灾害频发，在世界上是煤矿事故多发性国家，中国煤矿事故和死亡人数都占

到了世界总数的 80%。煤矿灾害中，顶板、瓦斯，水、火灾害是四大主要自然灾

害，其中，煤矿透水和瓦斯爆炸伤亡大，往往造成较大事故、重大事故，甚至特

大事故。 

实践证明，煤矿顶板、瓦斯、水、火灾害等事故的发生，如果能够在正确的

理论与方法的指导下，在事故发生前通过安全监测，对事故发生的可能性进行科

学、正确地评价和预测，在此基础上再采取针对性的控制设计和措施，许多事故

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北京子公司的设立与开展，将有利于完善公司研发平台和引进公司高端专业

人才队伍、加强信息管理与市场开拓，进一步提高各类矿山灾害防治的新技术、

新产品以及服务水平。 

（三）投资规模和资金筹措方案 

该项目总投资共计 5,000 万元，其中办公、研发、分析、实验等专用场所购

置投入 3,000 万元；研发、实验、探测设备购置的投入 1,000 万元；用于研发及

运营人员的投入 500 万元；运营资金 300 万元，其它辅助资金 200 万元，预计

建设期为一年。 

该项目投资资金全部来源于尤洛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 

（四）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的审议情况及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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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洛卡已于 2011 年 7 月 2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三次会议、第二

届监事会 2011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在北京设立全

资子公司的议案》。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上述全部事项均发表了独立意见，表示同意。 

（五）其他超募资金安排 

尤洛卡将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及实际生产经营需求，妥善安排剩余超募资金

的使用计划，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及时披露；公司实际使用超募资金前，将履

行相应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并及时披露。 

（六）保荐机构对尤洛卡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的核查意见 

作为尤洛卡的保荐机构，国海证券经核查后认为： 

1、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用于公司主营业务，切合公司发展需要，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等有关规定。 

2、基于尤洛卡计划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国海证券的核查，国海证

券认为，本次利用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将推动煤矿安全生产的进一步

发展，将增加公司利润增长点，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3、上述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

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亦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尚需要股东大会通过方可

实施。公司对超募资金实行专户管理，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4、国海证券将持续关注剩余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督促尤洛卡在实际使用

前履行相关决策程序，确保该部分资金的使用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且投资于其主

营业务，不进行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

财务性投资，切实履行保荐机构职责和义务，保障全体股东利益，并对超募资金

使用及时发表明确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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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意见，国海证券认为尤洛卡本次 5,000 万元的超募资金使用是合理

的，也是必要的，国海证券同意公司本次超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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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尤洛卡矿业安全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超募资金使用计划之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 

马涛        武飞                  

 

 

 

 

 

 

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盖章） 

 

2011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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